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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旅游管理条例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４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旅游经营与旅游管理
第三章　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
展，根据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招徕、

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有
偿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发旅游资源，从事旅游经营，

实施旅游业管理，进行旅游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自治区旅游管理部门负责全区旅游管理工作，盟、设

区的市，旗、县、区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旅游管理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交通、公安、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环境保护

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旅游管理部门做好旅游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五条　自治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由自治区旅游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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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会同计划等有关部门编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盟市、旗县旅游业发展规划，由同级旅游管理部门会同计划等

有关部门根据自治区旅游业发展规划编制，分别报盟行政公署或
者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发展自治区旅游业，应当发挥旅游资源和边疆、口岸

优势，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加强对

旅游工作的领导，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大旅
游业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改
善旅游环境，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组

织和个人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企业；鼓励和扶持发展民族
旅游项目，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旅游商品；鼓励和支持
发展旅游教育事业，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旅游专业
人才。
第九条　自治区旅游管理部门拟定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开发

计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和协调自治区旅游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
大型旅游、促销活动，向国内外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信息、咨
询和服务指南，推荐精选旅游线路，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

根据本地旅游资源优势和旅游产品特色，加强对国内外的旅游宣
传，提高自治区旅游业和旅游产品的知名度。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点）居民的文明素质，引导旅游经营者
树立良好信誉，提高服务质量，创建文明、舒适、安全的旅游环境。

第二章　旅游经营与旅游管理

第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旅游经营者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服务项目。
第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旅游经营者

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行推销的商品或者强行安置的人员，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权拒绝违反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收费、罚款、摊派和其他违法要
求。
第十四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开展活动，充分发挥服务、

沟通和监督作用，完善行业自律制度，维护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第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内部管理制度，保存完整业

务档案，并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向旅游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如
实报送财务、统计报表。
第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国

家规定必须具有岗位资格或者职业资格的，都应当取得相应资格
证书，方可上岗。
旅行社、旅游饭店（宾馆）、旅游景区（点）的中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经培训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方可上岗。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

以任何手段欺骗或者误导旅游者。
对应当由价格管理部门确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旅游经营者

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
价格管理部门确定价格的旅游景区（点）门票由地方税务部门

统一监制。
第十八条　经营特种旅游项目，其设备设施应当经国家指定

的检测部门检测合格，取得安全许可证，方可运营。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强设备设施的日常

维护和保养，保证安全运转。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设备设施和游览地可能造成的

危险，应当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
的发生。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旅游经营者应当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救护及其他相应措施。
第二十条　在旅游景区（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在指定的地点经营。任何人不得圈占景
观点进行经营。
第二十一条　经营旅行社业务，必须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未
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或者以业务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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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等名义变相经营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按时参加年检。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与旅游者签订合同，明确

行程安排、服务项目、费用及标准、违约责任等事项。未征得旅游
者同意，旅行社不得违反合同约定改变行程安排，减少服务项目，
降低服务标准，加收服务费用。
在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旅游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或者提出解除合同，旅行社应当即时作出答复；旅游者要求赔偿损
失的，旅行社应当自接到索赔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答复。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聘用导游员、领队，应当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导游员、领队应当服从旅行社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导游员进行导游活动，必须携带导游证和接待

计划，佩戴导游员胸卡。带旅游团队出境旅游的领队，应当佩戴领
队证，携带组团名单表。
导游证、导游员胸卡、领队证、接待计划和组团名单表，不得伪

造、涂改、出借、出租和转让。
第二十五条　导游员和领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其正当业务活动。
第二十六条　旅游涉外饭店（宾馆）实行星级评定和复核制

度。
评定星级的饭店（宾馆），应当按照星级标准提供服务。
未评定星级的饭店（宾馆），不得使用星级称谓或者标志宣传、

经营。
第二十七条　对接待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地区

旅游团队的景区（点）、饭店（宾馆）、购物场所、车船、餐馆等，实行
旅游定点管理制度。
旅行社及其导游员应当将前款规定的旅游团队的住宿、就餐、

乘车、购物、娱乐等旅游活动，安排在旅游定点单位。
旅游定点管理的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开发旅游资源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

理、严格保护的原则。
开发旅游资源和建设旅游设施，实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经批准立项的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建设者必须采取严格保护

旅游资源的措施。不得擅自改变重要的旅游景区（点）的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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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不得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
禁止在旅游景区（点）内擅自采石、采矿、挖沙、打草、放牧、葬

坟、采伐林木、乱开道路、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旅游饭店（宾馆）、旅游景区

（点）、大型旅游游乐场、旅游度假村以及索道、游船等专项旅游交
通设施，应当征得同级旅游管理部门同意后，按规定程序报有关部
门审核批准。
第三十条　建立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须经自治区旅游管理

部门审查，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区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在旅行社和旅游定点的景区

（点）、饭店（宾馆）、购物场所、车船、餐馆及相关公共场所标示旅游
投诉电话号码，设置投诉举报箱。
旅游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设诉后，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

限进行处理或者移关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二条　旅游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旅游经营者依

法进行监督检查时，旅游经营者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
料。
旅游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

应当出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和国家规定的有关
证件。未出示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
旅游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涉及旅游经营者的商业秘

密，应当为其保密。

第三章　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旅游服务的内容、标准、费用等情况，要求旅游经营

者严格履行旅游合同；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和旅游商品，决定接受

或者不接受合同约定外的服务；
（三）按照合同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服务；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尊重；
（五）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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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法规规定及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四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
（二）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爱护旅游设施；
（三）维护旅游秩序，遵守旅游安全和卫生规定；
（四）法律法规规定及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五条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发

生争议，应当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旅游经营者协商解决；
（二）向旅游、工商行政等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申诉或者

投诉；
（三）按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给予警告，可并处
２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
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可处４０００元
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业，没收违法
所得，可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按不通过年检处
理；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可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３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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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旅游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

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旅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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